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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体制，核心是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加强对司

法权的监督制约，充分发挥法律监督对于保障司法公正和实

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积极作用。但是实践中，因为法律上缺

乏对于监督对象应当接受监督的义务规定，影响了检察机关

法律监督作用的有效发挥。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在法律上

明确监督对象接受监督的义务，以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

实效。 一、明确监督对象接受法律监督的义务，是完善国家

法律监督制度的必然要求 完整的法律监督制度，不仅要有对

监督主体的授权性规定，而且还应有对监督对象接受监督的

义务性规定，以及对于不接受监督的制裁性措施。如果法律

只有对监督主体的监督授权，而没有对监督对象接受监督义

务的规定，把监督效果完全建立在监督对象接受监督的自觉

性、自发性之上，必然会使法律监督缺乏应有的刚性和实效

。目前我国检察机关的一些诉讼监督职能就处在这样一种尴

尬的境地。宪法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刑事

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授权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

、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但是却没有规定监督

对象应当接受监督，更没有规定如果监督对象拒绝接受监督

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从而严重影响了检察机关诉讼监督职

能的履行，削弱了监督的法律效力。无义务则无规则，无制

裁则无法律。因此，明确监督对象接受监督的义务，是完善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对司法活动进行



有效监督制约的前提条件。 从检察机关诉讼监督职能的特点

来看，检察机关对诉讼活动的监督权，主要是一种程序性权

力，是国家设置的一种提示和救济机制，其效力主要是启动

相应程序，或督促有关部门对违法情况进行纠正，并不是终

局性或实体处分的权力，同时检察权也受到监督对象的程序

制约，并不意味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双方地位的高下和权威的

大小。诉讼中的违法情况最终能不能得到纠正，还要取决于

监督对象是否接受监督，单靠检察机关提出监督意见是不够

的。因此，要强化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民事审判和行政诉

讼的法律监督，解决好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司法不公、以罚

代刑、枉法裁判等问题，既要完善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程序

和手段，也要完善其监督对象接受法律监督义务的规定，使

得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能够得到监督对象的积极响应，有效

启动其自身的纠错程序，从而达到法律监督的目的。 二、对

于监督对象接受法律监督的义务，必须通过法律程序予以具

体化 ，使之具有可操作性 现行法律虽然规定了检察机关应当

对刑事诉讼、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但是却缺

乏具体的可操作的程序性规定，使得监督乏力，难以开展。

特别是对于民事审判、行政诉讼的监督，这一问题就更为突

出。如有的监督对象以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为由，以各种形式

规避监督或者限制检察机关的监督范围，有的甚至公开拒绝

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使相关的法律规定不能落实，直接影

响了法律监督制度的实施效果，违背了法律设置检察监督制

度的目的。因此，我们认为，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

法和行政诉讼法中，除了要一般性地明确规定侦查机关、审

判机关、刑罚执行机关等应当接受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外，



还要针对不同诉讼环节，明确其具体义务，以及不履行义务

的法律责任，不能留下可以规避监督的余地，从而增强其接

受监督的自觉性，维护法制的权威和司法公正。如应当规定

，检察机关提出纠正违法意见后，侦查机关、审判机关、刑

罚执行机关等应当在规定时间内，把纠正违法情况书面通知

人民检察院。侦查机关、审判机关、刑罚执行机关对人民检

察院纠正违法意见有异议的，可以向人民检察院书面提出不

同意见并说明理由。没有正当理由拒不纠正违法的，提出纠

正意见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报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向其同级侦

查机关、审判机关、刑罚执行机关提出纠正意见。上一级侦

查机关、审判机关、刑罚执行机关应当进行纠正，并将纠正

情况书面通知同级人民检察院。侦查机关、审判机关、刑罚

执行机关违反上述义务的，应当依法追究其主管人员的法律

责任。 为了增强检察机关开展法律监督的针对性，应当明确

监督对象配合检察机关调查违法的责任和义务。监督主体了

解、获取监督对象有关情况是其履行监督职责必须具备的前

提条件。检察机关只有明确了监督对象是否存在违法行为以

及存在什么性质的违法行为，才能根据不同的违法行为及其

性质依法提出有针对性的监督意见，并采取有效的监督措施

。实践中，检察机关调查诉讼违法经常遭到监督对象的拒绝

。这一方面是因为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必要的调查手

段，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法律也没有规定监督对象接受和配合

检察机关监督调查的义务，从而造成法律监督所必需的知情

权的缺失，影响了法律监督的准确性、及时性和有效性，甚

至有的违法行为因为检察机关不知情而失去监督。对检察监

督中的调查权问题，有的国家法律有明确规定。如俄罗斯联



邦刑事诉讼法典第37条规定，检察长有权向任何调查机关调

取刑事案件并将案件移送给侦查员。在调查过程中，可以向

有关人员了解情况，也可以调阅案件有关的材料，包括诉讼

卷宗等。我们认为，应当通过修改刑事诉讼法等法律，明确

规定检察机关对涉嫌违法行为及违法行为人的调查手段以及

相关机关接受、配合调查的义务。检察机关在履行监督职责

中，可以调阅有关案件的卷宗，可以对有关违法行为及其行

为人进行调查，有关机关应当予以配合。拒绝监督、对抗调

查的，应当依法追究有关负责人的法律责任。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